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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安 市 律 师 协 会

中共泰安市律师行业委员会

泰律党通〔2026〕2 号

关于举办全市青年律师成长训练营（第三期）
的通知

全市各律师事务所：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青年律师综合素质，加强青年律师队伍

建设，培养律师行业后备中坚力量，促进我市律师事业持续健

康发展，经市律师行业党委、市律师协会研究，决定于 5 月 14

日-18 日举办全市青年律师成长训练营（第三期）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内容

本期成长训练营共设置党建、团建、业务精进、成长教育

四大板块（培训方案及课程安排另行通知）。邀请业内专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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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学员讲授专业知识技能，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综合素质训

练，提升实务能力，着力培养政治素质过硬、业务技能精湛、

有战略眼光和行业情怀、懂得分享与奉献的优秀青年律师。

二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培训时间：5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-5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。

报到时间：5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14:00-14:30。

报到地点：除宁阳县学员外（宁阳县学员于 16：00 至 17：

00 自行前往培训地点报到），其他县市区学员需前往市律协多

功能会议室报到，共同乘坐大巴车前往培训地点。

离营时间：5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8:30。

培训地点：泰安市宁阳县彩山汶水（友邦田园）景区。

三、参训条件

本期训练营培训学员，由全市各律所择优进行推荐，市律

师协会进行审核选拔确定，并公布参训名单，具体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、

拥护社会主义法治；

（二）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有良好的社会声誉；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责任感，认真履行行业管理工作职责，

对律师行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；

（四）勤勉敬业，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，取得较为突出的

工作业绩；



—3—

（五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，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活动；

（六）出生日期为 1986 年 1 月 1 日之后。

四、参训要求

（一）本次训练营将严格履行考勤制度，确定参训人员名

单后，无特殊情况不能缺勤，对于无故缺勤、迟到、早退的学

员，市律师协会将视情况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律师协会章

程、规则给予相应处分，并不再接受其参加类似培训活动。

（二）本期训练营实行全封闭管理，学习期间不允许请假

外出，请参训人员自行安排好工作；因特殊原因，确需请假的，

向市律师协会秘书处提交书面请假报告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本期培训包括室内学习和室外拓展训练等活动，参

训期间自觉遵守培训纪律，按要求参加各项活动，注意安全保

护。

（四）参训学员请携带律师袍、正装、运动套装以及笔记

本电脑等参训服装和学习用具。

（五）各律所确定参训人员名单后，请填写《全市青年律

师成长训练营（第三期）学员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扫描电子

版（PDF）于 4 月 30 日 17:00 前发邮箱 15650099989@163.com，

联系人：于凯，电话：15650099989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本期训练营产生的费用由市律师协会承担。

mailto:15650099989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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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训期间由市律师协会统一安排食宿，住宿标准为两人

一间，因房间紧张，不安排自费单住。

3.除宁阳县学员外（宁阳县学员于 16：00 至 17：00 自行

前往培训地点报到），其他县市区学员需前往市律协多功能会

议室报到，共同乘坐大巴车前往培训地点。5 月 14 日 14：30

分前统一在市律协多功能会议室集合，5 月 18 日早返程。

附件：全市青年律师成长训练营（第三期）学员推荐表

中共泰安市律师行业委员会 泰安市律师协会

2026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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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青年律师成长训练营（第三期）学员推荐表

姓 名 性别 民族

照片（一寸）
出生年月 执业时间

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

学历 学位

律师事务所名称 职称

电话 电子邮箱

个人简介

受表彰、惩戒情况

承诺：以上内容及附报的其他材料全部属实。

本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所在律师事务所

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律师事务所

党组织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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